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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2020 年 1 月 21 日的會議  
 

有關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的  
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提供有關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

安排》("《安排》")的最新背景資料，並綜述工商事務委員會 ("事務
委員會 ")委員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的會議上就此課題表達的
意見及關注。  
 
 
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  
 
2. 《安排》於 2004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 1 其後，內地與香港
根據《安排》第三條，多次增加和充實《安排》的內容，並在

2004 年至 2013 年間，共簽署 10 份補充協議，擴大市場開放及
進一步便利貿易和投資。《安排》現已成為一份全面和現代化的

自由貿易協定 ("自貿協定 ")，由《服務貿易協議》、《貨物貿易
協議》、《投資協議》及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》4 份協議組成，全面
覆蓋內地與香港經貿關係的各個領域，致力推動兩地貿易和

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便利化，確保香港業界在內地市場繼續

享受最優惠准入待遇。  
 
《服務貿易協議》  
 
3. 《服務貿易協議》於 2015 年 11 月 27 日簽訂及由 2016 年
6 月 1 日起實施，涵蓋在《安排》下內地對香港服務業作出的開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內地與香港在 2003 年 6 月 29 日簽訂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

關係的安排》 ("《安排》 ")的主體部分，並於同年 9 月 29 日簽訂 6 份
附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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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諾，並增加開放措施，使內地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

化。根據《服務貿易協議》，內地對香港服務業作全面或部分開放

的部門有 153 個，佔全部 160 個服務貿易部門的 96%。  
 
修訂《服務貿易協議》  
 
4. 內地與香港於 2019 年 11 月 21 日簽署有關修訂《服務貿易
協議》的協議 ("《修訂協議》 ")，以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，讓
香港企業和專業界別以更優惠待遇開拓內地市場的商機。據

政府當局表示，《修訂協議》在不少重要服務領域 (例如金融、
法律、建築及相關工程、檢測認證、電視、電影、旅遊等 )增添
了開放措施，讓香港服務提供者可以更容易在內地設立企業和

發展業務，更多香港專業人士可在內地取得執業資格，以及更多

優質的香港服務可提供予內地市場。開放措施包括就企業的

設立取消或放寬股權比例、資本要求、業務範圍的限制；就香港

專業人士提供服務放寬資質要求；及就香港服務輸出內地市場

放寬數量和其他限制。  
 
《貨物貿易協議》  
 
5. 《安排》下的《貨物貿易協議》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，2 
梳理和更新《安排》下關於開放和便利貨物貿易的承諾。該協議

提升《安排》至現時一般全面自貿協定的水平，並通過優化有關

原產地規則 3 的安排，落實內地對原產香港的進口貨物全面實施
零關稅，確立便利貿易的原則以減低貿易成本和加強雙方合作，

以及就粵港澳大灣區 ("大灣區 ")的發展加入貿易便利化措施。  
 
《投資協議》及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》  
 
6. 內地與香港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簽署《投資協議》及《經濟
技術合作協議》，為兩地持續增長的投資活動，訂立促進和保護

投資的措施，並推展雙方經濟和技術的合作交流，探索新的合作

領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內地與香港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簽署《貨物貿易協議》。  
 
3 在優化原產地規則的安排實施前，《安排》下以零關稅進口內地的貨物，

必須在香港生產並符合雙方磋商確定的特定原產地標準。香港與內地已

根據《安排》就超過 1 900 項貨物制訂 "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"。在簽署
《貨物貿易協議》後，除根據《安排》就貨物制訂 "產品特定原產地規
則 "外，雙方引入以產品在香港的附加價值為計算基礎的一般性原產地
規則 ("一般規則 ")，容許未有 "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"的產品，只要在
符合 "一般規則 "的情況下，便可立時以零關稅進口內地。據政府當局
表示，"一般規則 "將涵蓋約 6 000 項貨物，包括機械、設備及零件、塑膠
製品、紡織製品及中成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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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根據於 2018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《投資協議》，除協議列明
的 26 項不符措施以外，內地承諾給予香港投資和投資者享有與
內地投資及投資者相若的國民待遇，更在特定部門給予香港較

其他外資更優惠的投資准入。此外，《投資協議》會涵蓋《服務

貿易協議》範圍以外的投資准入 (包括製造業、礦業和資產投資，
即 "非服務業 ")。《投資協議》亦訂明雙方在保護及便利投資的
承諾。  
 
8. 《經濟技術合作協議》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生效。該協議
整理和更新《安排》及其補充協議內有關經濟技術合作的內容，

配合香港和內地的發展趨勢及需要。據政府當局表示，《經濟

技術合作協議》把 "一帶一路 "經貿領域的合作和次區域經貿合作
納入《安排》的框架下，為香港的產業提供參與國家發展策略

的機遇。  
 
 
過往的討論  
 
9. 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
事務委員會簡介國家商務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8 年
12 月 14 日在《安排》的框架下簽署《貨物貿易協議》的詳情。
委員在該次會議上就新協議及《安排》的其他內容表達的主要

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貨物貿易  
 
粵港澳大灣區的貿易便利化措施  
 
10. 鑒於中美貿易糾紛對香港出口業的衝擊，委員認為政府

當局應更努力協助業界進一步開拓整個內地市場，特別是

大灣區市場。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在《貨物貿易協議》加入

任何措施，以促進珠江三角洲九市的單一窗口與香港的貿易

單一窗口之間的互聯互通。就此，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與內地

當局訂定貿易便利化措施的實施時間表，以加快貨物清關，促進

大灣區的貨物流。  
 
11. 政府當局表示，《貨物貿易協議》及其他自貿協定的實施，

將有助提高香港與內地及其他經濟體經貿交流與合作的水平，

從而協助香港企業，減輕業界面對環球經濟不明朗的情況。

《貨物貿易協議》亦有助在內地市場推廣 "香港品牌 "。  
 
12. 政府當局又表示，將與內地當局推展該協議內 "粵港澳
大灣區貿易便利化措施 "專章所訂的措施。在探索快速跨境通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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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方法方面，政府當局一直與內地當局探討可否更大規模地

應用跨境一鎖計劃。內地和香港有關當局均同意該協議內所訂

的指導原則，政府當局期望於 2019 年會有顯著進展。  
 
關稅  
 
13.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如何利用《貨物貿易協議》吸引

港企將生產線由內地遷回香港；及該等已將生產線遷往東南亞

的港企是否亦受惠於《貨物貿易協議》的零關稅安排。面對珠海

等鄰近內地城市的激烈競爭，委員又呼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

工業貿易署爭取撥出更多土地發展物流業 (例如擬議欣澳填海
項目可提供的土地 )。  
 
14. 政府當局表示，符合《安排》下原產地規則的貨物，包括

《貨物貿易協議》引入以產品在香港的附加價值為基礎的 "一般
性原產地規則 "("一般規則 ")，就可在進口內地時享有零關稅
優惠。除了原來《安排》下的累加法計算附加價值外，《貨物貿易

協議》新增了扣減法的計算方法，兩者均容許計入產品開發支出

(包括專利權或設計等費用 )。  
 
15.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，香港與其他各國簽訂的自貿協定，

為在外地開展業務的港企提供足夠保障及支援。港企把在香港

以外國家 /地區製造的產品直接出口至內地可否享有零關稅

優惠，要視乎有關國家 /地區與內地所簽訂的自貿協定的具體

條款。  
 
16. 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向海外宣傳，以吸引藥廠及

生物科技公司等更多高增值產業利用《貨物貿易協議》的零關稅

優惠在香港設立總部。  
 
17. 政府當局表示，現行 "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"已涵蓋藥劑
製品，包括某些類別的中成藥，而由於新《貨物貿易協議》引入

的 "一般規則 "，其涵蓋範圍將會進一步擴大。現時未有符合 "產品
特定原產地規則 "的產品，在香港成立總部的公司 (包括藥劑
業界 )只要在符合 "一般規則 "的情況下，便可立時以零關稅進口
內地。政府當局將與投資推廣署、香港科技園公司及香港生產力

促進局等，合力向本地及海外公司宣傳《安排》給予的優惠待遇。 
 
服務貿易  
 
18. 委員詢問有關支援香港專業服務在內地發展的開放措施

有何最新進展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一直有跟進在《安排》下

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的事宜。隨着 2018 年有關貨物貿易的磋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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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滿結束，服務貿易將為 2019 年的重點。政府當局會繼續促使
在《安排》下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，包括修訂《服務貿易協議》

減讓表，縮減現行的負面清單，以及促進專業資格互認。具體

而言，內地當局將於 2019 年 3 月 1 日實施一項法律服務界領域
下的新增開放措施，將香港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的設立

範圍由廣州市、深圳市及珠海市擴展至內地全境。  
 
文化和創意產業  
 
19. 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繼續致力在《安排》下就文化和

創意產業的下述範疇爭取國民待遇和便利措施： (a)為短期運送
演藝界使用的舞台設備往返內地提供便利； (b)放寬香港與內地
合拍影片的相關規定；及 (c)放寬香港出版商和發行商在內地
出版和發行書籍的限制。  
 
20. 政府當局表示已向國家商務部反映本地演藝界要求為

短期運送用於文化表演 (例如音樂會 )的舞台設備進出內地提供
便利。國家商務部一直積極研究此事，包括探討擴大暫准進口

證的涵蓋範圍，為專業設備及商業貨辦的臨時進口提供便利。

政府當局亦成功爭取進一步放寬香港電影進口內地的限制，

以及豁免香港發行商須具內地電影發行經驗的規定。  
 
 

最新情況 

 
21. 政府當局將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
第 4 段所述的《修訂協議》的詳情。  
 
 
參考資料  
 
22.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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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就 "內地與香港的商貿關係—
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

安排》：貨物貿易協議 "提交的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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